
无业男子入住酒店冒充检察官
自导自演面试、入职等环节，骗走前台 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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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检察官”能安排工作

2024年，无业人员岩某在上海某酒店入
住期间，因为人健谈，很快与酒店工作人员熟
络起来，并结识了担任酒店前台的小霏。岩某
谎称自己大学毕业后考入检察院，现为一名
检察官。2025 年春节期间，岩某邀请小霏、
酒店店长、店长助理一同吃饭。席间，他主动
提出可以帮忙介绍检察院书记员的工作。小
霏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并表示希望进一步
了解。
岩某通过微信告诉小霏，可以内部推荐

她担任非编制书记员，并称该岗位“不需要
笔试，只需要面试即可”。为增强可信度，岩
某还送给小霏两本法律书籍，帮她“划重
点”、进行模拟面试。
随后，岩某向小霏推送了一个微信号，称

对方是检察院的“Y主任”，将负责后续面试
事宜。实际上，该微信号由岩某本人使用。接
着，岩某假扮“Y主任”通过微信对小霏进行
了“面试”。次日，“Y主任”通知小霏通过面
试，让她三天后体检。小霏信以为真，开始期
待入职。

编织各种理由索要钱款

骗取小霏信任后，岩某开始以各种理由
索要钱款。2025年 3月至 4月期间，岩某多
次谎称自己出差需要购买机票、单位未按时
发放工资、财务人员被纪委调查等，向小霏
“借款”。小霏基于对岩某检察官身份及其承
诺介绍工作的信任，先后通过微信转账 1.6
万余元。
2025年 4月 28日，“Y主任”通过微信

通知小霏两日后到检察院报到。小霏随即辞
去酒店工作。然而，此后“Y主任”和岩某以
“检察院领导不在”“出差遇险”“生病失
忆”等理由，一再推迟报到时间。其间，小霏
还多次收到自称 “J 检察长”“张某”“白
某”等人发来的短信，解释岩某“失忆”“生
病”等情况，要求其继续等待。小霏陈述：“我
也怀疑过，但心里想着这份工作，就一次次给
他转钱了。”
直到有一天，小霏收到一条自称是“岩

某干弟”的短信，称岩某一直用他人手机与
其聊天，并骗了自己父亲，建议小霏报警。小
霏这才意识到被骗，遂报警。

机关事业单位招聘无“内部推荐”

2026 年 1 月 19 日，案件移送审查起
诉。承办检察官全面审查案件材料，梳理微信
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及被害人陈述等证据，并
依法讯问岩某，核实其身份及收入情况。经
查，岩某并非检察院工作人员，2023 年至
2025 年期间无稳定工作，无固定收入来源，
所骗取钱款均用于个人挥霍。到案后，岩某如
实供述犯罪事实，并自愿认罪认罚。法院采纳
检察院量刑建议，作出如上判决。
检察官提醒：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招聘

均有严格程序和公开渠道，不存在“内部推
荐”“免试入职”等情形。对自称可以介绍工
作的人员，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其身份，切勿
轻信他人承诺。如遇对方以各种理由索要钱
款，应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一旦发现被
骗，应及时报警。

晨报记者 叶松丽

通讯员 胡佳瑶

日前，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公开一起
案件。女子自称“卧底警花”，以国家赔偿尚
未到账、急需援手为由向男子索要钱款，背后
却是精心编织的弥天大谎。
2022年，因犯诈骗罪服刑三年出狱后的

被告人杜某某通过微信与一男子建立联系，
后在交流过程中，杜某某隐瞒其服刑经历，并
谎称自己是边境缉毒警察，目前是单身，之前
一直中断联系是因为自己执行秘密卧底任
务，该男子信以为真。此后，杜某某不断表示
对该男子的关心，一个月后两人发展为“恋
人”关系。
杜某某为欺骗该男子支付其每月生活费

用等钱款，便谎称执行卧底任务期间一直未
发放工资，今后将会发放一笔“国家赔偿”，
但现在生活较为窘迫，要先用对方的钱，于是
该男子便定期向杜某某支付生活费。
之后该男子想要与其办理登记结婚，杜

某某称自己身份特殊，结婚需要由单位向
“公安部”申请，但自己向单位提交的结婚申
请报告被打回了，单位不批准其结婚，故暂时
无法办理结婚登记。为了继续取得该男子信
任，杜某某谎称已怀有对方孩子，并称自己的
二哥在“中纪委”工作，已秘密为二人办好
“结婚证”，并在朋友圈发布二人的“结婚
证”图片并配文（杜某某将该朋友圈设置为
仅该男子可见），以获取该男子信任。后男子
举办“婚宴”，婚宴礼金 2万余元亦被杜某某

拿走。
每当该男子提出要见杜某某家人时，杜

某某就以争吵方式刻意阻挠，防止双方接触，
掩盖其虚假身份。为营造该男子已获得家属
认可的假象、持续骗取被害人财物，杜某某还
用一人注册多个微信号的方式，通过邀请该
男子进入虚假的“家庭群”、假冒家属与该男
子聊天等方式，继续维系两人关系并骗取该
男子红包。
2022 年 11 月至 2025 年 1 月期间，杜

某某还以其儿子考上军校需要支付学费为
由，共计骗取该男子20余万元。在与该男子
交往的同时，杜某某还与另外两名男子进行
交往，以“恋爱”的名义骗取他人发送的金额
为“520”“521”的微信转账、红包 7800 余
元和其他钱款 3万余元。
杜某某被警方抓获后，如实供述了上述

主要犯罪事实。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杜某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
法，多次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
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考虑到被告人杜
某某有累犯、坦白、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依
法判决被告人杜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
刑五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并退
赔各被害人的损失。

晨报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管 军

一名多次盗窃的惯犯，身无分文却
“大手笔”打车前往小区地下车库实施
“拉车门”盗窃。更令人咋舌的是，因付不
出车费，他竟用偷来的一条香烟抵账。近
日，青浦警方快侦快破一起“拉车门”系
列盗窃案。
2026年 4 月初，青浦公安分局华新

派出所陆续接到辖区某小区多名业主
报案，称停放在地下车库内的车内财物
被盗，包括香烟、充电宝等物品。接报后，
警方立即展开调查。经现场勘查，被盗
车辆均无被撬砸痕迹，初步判断系车主
未锁车门，嫌疑人以“拉车门”方式实
施盗窃。经进一步研判，民警锁定有多
次盗窃前科的杨某，并于 4 月 9 日将其
抓获。

经查，杨某曾有多次盗窃前科。案发
当日，杨某身无分文，却直接打车来到此
前熟悉的小区。到达后，因无法支付车费，
他便以回家拿钱为由，让司机在原地等
候。随后，杨某径直走进小区地下车库，开
始逐车拉拽车门，连续拉开 4 辆未上锁
车辆，从中窃得香烟、耳机、羽绒服等物
品，然后将其中一条香烟交给司机用以抵
充车费。此后，杨某又多次来到该小区地
下车库实施“拉车门”盗窃。截至目前，涉
案金额达 6000 余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盗窃罪

已被青浦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晨报记者 陈 泉

放在合租宿舍包内的两件金饰不翼而
飞，价值 7 万余元，报案人王阿姨怎么也没
想到，偷走金饰的竟是朝夕相处的室友。近
日，上海徐汇警方成功破获这起宿舍盗窃
案，抓获犯罪嫌疑人钱某。
4月 10日上午，市民王阿姨来到徐汇公

安分局长桥新村派出所报案。她是一名医院
护工，与同事合租在一处宿舍内。当天整理
随身物品时，发现放在包里的两件金饰不见
了，总价值7万余元。王阿姨回忆，自己曾把
其中一只金手镯拿出来给室友看，怀疑是被
人偷走。
接报后，民警对现场进行初步勘查。由于

宿舍内没有监控，警方将排查重点转向金店
销赃环节。通过逐一调取地区内金店视频录
像、细致核查交易记录，民警发现案发后不

久，一名与王阿姨室友钱某体貌特征高度吻
合的女性曾前往一家金店，随即锁定钱某为
重点嫌疑对象，并迅速将其传唤至派出所。
经讯问，钱某很快承认了盗窃行为。她

交代，此前看到王阿姨拿出金手镯给大家看
后便心生贪念，一直暗中留意对方的作息和
首饰存放习惯。3月 27日 18时许，钱某看到
王阿姨去厨房做饭，将存放首饰的斜挎包放
在床头，趁宿舍无人之机，偷走包内小包里
的金饰，随后前往金店销赃。至案发时，其已
将两件被盗金饰置换成其他金饰和 2 万余
元现金。
目前，犯罪嫌疑人钱某因涉嫌盗窃罪已

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晨报记者 陈 泉

女子虚构“卧底警花”身份
掩盖服刑真相诈骗多名男子

身无分文打车去盗窃
男子随机“拉车门”作案多起

室友偷走 7万余元金饰
徐汇警方抓住销赃细节迅速破案

一无业男子冒充检察官，以介绍工作为名，一人分饰多角，自导自演面试、入职等
环节，骗取被害人 1 万余元。日前，经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以诈骗
罪判处被告人岩某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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